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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訴訟新制施行 3 周年案件審理統計分析 

㇐、 憲法法庭大法官人數 

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審理憲法訴訟案件，憲法訴訟新制自

111 年 1 月 4 日施行以來，111 年 1 月至 113 年 10 月大法官人數均

維持法定總額人數 15 人；113 年 10 月 31 日許大法官並為院⾧宗

力、蔡大法官並為副院⾧烱燉以及大法官許志雄、張瓊文、黃瑞明、

詹森林、黃昭元 7 位 8 年任期屆滿卸任，因立法院行使新任大法官

提名人同意權之期程安排，113 年 11 月至 12 月底大法官人數僅為

8 人(詳下列統計圖)。 

 

二、 收結件數分析 

憲法訴訟新制自 111 年 1 月 4 日施行，統計 111 年至 113 年

底累計聲請件數 7,254 件(包含 110 年底未結舊受 387 件及 111 至

113 年期間新收 6,867 件)，期間總計終結 6,820 件，113 年 12 月

底未結案件 434 件(詳下列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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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收結件數新舊制比較 

111 年至 113 年期間新收 6,867 件，平均每月新收 190.8 件，

為舊制時期近 5 年(採 106 年至 110 年)平均每月 50.0 件之 3.8 倍；

期間終結 6,820 件，平均每月終結 189.4 件，亦為舊制時期近 5 年

平均每月 49.8 件之 3.8 倍(詳下列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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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案件聲請人別及類型統計分析 

111 年至 113 年期間新收 6,867 件，以聲請人身分別觀察，人

民聲請 6,805 件為最多，占比高達 99.10％，其次為法院聲請 53 件，

另有機關聲請 6 件，以及立法委員 3 件。 

承上，若以 111 年 1 月 4 日起至 113 年底 6,818 件新制聲請

案觀察，以「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案件」6,595 件最多(其中人民

聲請 6,537 件，法院聲請 52 件，立法委員聲請 3 件及國家最高機關

3 件)，另有「統㇐解釋法律及命令案件」70 件，「地方自治保障案

件」3 件，「政黨違憲解散案件」1 件及其他案件 149 件。 

五、 案件作成判決主文類型統計分析 

憲法訴訟新制施行 3 年以來(111 年至 113 年)作成 51 件判決，

法規範憲法審查計 142 項次(詳下列統計圖)，其中法規範違憲之宣

告 72 項次(占 50.70％)，未為違憲宣告 70 項次(占 4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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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訟訴法立法引進裁判憲法審查制度，其為憲法訴訟上特別

救濟途徑，具補充性及最後手段性，是在法院審級救濟程序以外，

㇐種確保人民憲法上基本權保障不會被漏接的制度設計。統計憲法

法庭 111 年至 113 年，共計作成 51 件判決，其中有 14 件判決主

文宣告(確定終局)裁判審查情形(詳下列統計圖)，比例達 27.5％。

受審查(終局)裁判原因案件總計有 31 件，主文宣告合憲 4 件(占

12.9％)；裁判違憲，廢棄發回之案件計有 27 件(占 87.1％)。 

 

 

六、 案件作成判決審查客體統計分析 

憲法訴訟新制施行 3 年以來作成 51 件判決，總計審查客體 75

件次(詳下列統計圖)，其中以法律客體審查 40 件次最多，其次依

序為裁判案件審查 14 件次，命令或相當於命令客體審查 12 件次，

大法官解釋或憲法法庭判決客體審查 5 件次，行政規則客體審查 1

件次及其他 3 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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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案件作成實體裁判比例分析 

憲法法庭終結案件作成實體裁判比例計算，係以終結案件(扣

除撤回、其他終結程序裁定及其他案件)為分母，受理並作成實體裁

判之案件為分子。憲法法庭 111 年至 113 年作成實體裁判比例為

4.20％(實體裁判：判決 51 件，併案 226 件，實體裁定 1 件。實體

裁定件數不含聲請之本案做出裁判前，先為暫時處分編為「憲暫裁」

字號之裁定。)。若以各年度觀察，113 年為 10.89％(實體裁判：

判決 11 件，併案 115 件)，已明顯較 111 年 1.16％及 112 年 5.06％

提升，亦較較舊制時期(採 100-110 年統計)7.51％為高(詳下列統

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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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案件作成實體裁判聲請人占比分析 

憲法訴訟新制施行 3 年以來，憲法法庭總計終結案件 6,820 件

(詳下列統計表)，經受理作成實體裁判案件 278 件，自各案聲請人

觀之，人民聲請計有 211 件，占 75.90％，較舊制時期(採 100-110

年統計)75.78％略高。 

 

九、 審理績效統計分析 

憲法法庭「已結案件占聲請案比例」指標計算，係以當期終結

案件件數為分子，聲請案件件數為分母。若以「已結案件占聲請案

比例」及「平均每月終結件數」兩項指標，觀察憲法法庭審理績效，

新制施行 3 年以來「已結案件占聲請案比例」94.02％(詳下列統計

表)，高於舊制時期（採 108 年至 110 年）85.37％；另「平均每月

終結件數」189.4 件，為舊制時期平均每月 62.7 件之 3 倍，顯示

在新制收案量明顯增加下，憲法法庭之審理績效仍持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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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案件作成判決參酌國際公約情形統計分析 

為順應並接軌當前國際人權發展趨勢，觀察憲法訴訟新制施行

3 年以來，51 件判決中有 10 件(占 19.61％)參酌國際公約作成判

決(詳下列統計表)。此 10 件判決案件中，計有 4 件判決(占 40.00％)

援引國際人權兩公約，分別為 111 年憲判字第 3 號【被告之辯護

總計

(件次)

公民與政

治權利國

際 公 約

經濟社會

文化權利

國際公約

消除對婦女

一切形式歧

視 公 約

身心障

礙者權

利公約

兒 童

權 利

公 約

公 民 與 政 治權

利 國 際 公 約及

經 濟 社 會 文化

權 利 國 際 公約

施 行 法

消 除 對 婦

女 一 切 形

式 歧 視 公

約 施 行 法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公 約

施 行 法

兒 童 權

利 公 約

施 行 法

其他

111年-113年 16   3        2         -            -      1    -                -          -       1      9  51  10       4        

111年 7    1        -         -            -      1    -                -          -       1      4  20  5        1        

111年憲判字第 3號 1      1         -           -              -       -     -                   -            -         -        -    1             1          

111年憲判字第 6號 1      -          -           -              -       -     -                   -            -         -        1   1             -           

111年憲判字第 8號 3      -          -           -              -       1     -                   -            -         1        1   1             -           

111年憲判字第13號 1      -          -           -              -       -     -                   -            -         -        1   1             -           

111年憲判字第18號 1      -          -           -              -       -     -                   -            -         -        1   1             -           

112年 4    1        2         -            -      -    -                -          -       -       1  20  3        2        

112年憲判字第 7號 2      1         1          -              -       -     -                   -            -         -        -    1             1          

112年憲判字第 9號 1      -          -           -              -       -     -                   -            -         -        1   1             -           

112年憲判字第15號 1      -          1          -              -       -     -                   -            -         -        -    1             1          

113年 5    1        -         -            -      -    -                -          -       -       4  11  2        1        

113年憲判字第1號 4      -          -           -              -       -     -                   -            -         -        4   1             -           

113年憲判字第8號 1      1         -           -              -       -     -                   -            -         -        -    1             1          

憲法法庭判決案件參酌國際公約情形
單位:件次，件

年       別

及

裁判字號

判決

件數

參酌人權

公 約 備 註

判決件數

備註:人權公約係指以「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為統計範圍。

國 際 公 約

參酌國際

公約判決

件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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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對羈押裁定抗告案】，112 年憲判字第 7 號【成立廠場企業工會

案】、112 年憲判字第 15 號【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意外受傷請領慰問

金案】及 113 年憲判字第 8 號【死刑案】。綜觀此 10 件判決案件

援引國際公約計有 16 件次，以「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3 件

次最多。 

 

十㇐、 案件作成判決開庭及指定專家諮詢之統計分析 

言詞辯論為法庭審理程序重要之㇐環，惟憲法訴訟案件事理繁

簡有別，除憲法訴訟法第 25 條第 1 項所列案件外，其餘案件得由

憲法法庭視個案性質決定是否行言詞辯論。憲法訴訟新制施行 3 年

以來總計作成 51 件判決，其中有 24 件行言詞辯論(詳下列統計表)，

「判決案件行言詞辯論比例」為 47.06％，遠高於舊制大法官解釋

時期(採 82 年至 110 年)比例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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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違憲審查具特殊性及高度專業性，容有廣泛參考社會

各界不同專業領域意見之需要，是以建立專家諮詢制度，即依憲法

訴訟法第 19 條審理案件認有必要時，得指定(依職權或聲請)專家

學者、機關或團體就相關問題提供專業意見或資料(註：實務上憲法

法庭認為非屬應行言詞辯論之案件，亦可選擇舉行說明會通知當事

人、關係人到場陳述意見)。統計 111 年至 113 年作成 51 件判決，

其中有 32 件(詳上列統計表)指定專家諮詢，「判決案件指定專家諮

詢比例」為 62.75％。此 32 件判決計有指定專家諮詢 136 人次，

其中 124 人次依職權指定，12 人次依聲請指定。 

 

十二、 案件作成判決法庭之友准駁統計分析 

依憲法訴訟法第 20 條，「當事人以外之人民、機關或團體，認

其與憲法法庭審理之案件有關聯性，得聲請憲法法庭裁定許可，於

所定期間內提出具參考價值之專業意見或資料，以供憲法法庭參

考」。讓當事人以外之機關團體或任何對於憲法法庭審理中案件有

興趣的人，以書面載明與案件關聯性者，都有機會成為法庭之友。

使憲法訴訟案件討論輪廓不侷限於個案當事人之訴求，如果當事人

決定引用法庭之友意見時，則視為該當事人之陳述。 

憲法訴訟新制施行 3 年以來作成 51 件判決，其中經憲法法庭

裁定許可法庭之友提出意見書之案件有 20 件，比例為 39.22％(詳

下列統計表)；以年度觀之，係由 111 年 20.00％逐年提升至 113

年 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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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此 51 件判決案件，向憲法法庭聲請成為法庭之友計有

96 人次，其中裁定許可 61 人次，聲請裁定許可率為 63.54％；以

年度觀之，亦由 111 年 44.00％逐年提升至 113 年 81.40％(詳下

列統計圖)。 

 

(人次) (1) (2) (2)/(1)

111-113年 61           51            20                       39.22%

111年 11           20            4                          20.00%

112年 15           20            8                          40.00%

113年 35           11            8                          72.73%

憲法法庭判決案件法庭之友統計

比例％
年      別

法庭之友 判決件數
經憲法法庭裁定許可
法 庭 之 友 提 出 意見
案 件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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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大法官提出意見書統計分析 

我國大法官如同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設有意見書制度，大法官贊

成裁判之主文，而對其理由有補充或不同意見者，得提出協同意見

書。對於裁判之主文，曾於評議時表示部分或全部不同意見者，得

提出部分或全部之不同意見書。觀察近年大法官提出意見書情形，

101 至 113 年提出意見書數計有 1,083 件(詳下列統計表)，平均每

件判決(解釋案件)提出意見書 6.41 件；其中舊制大法官解釋時期近

10 年(101 至 110 年)公布解釋案件 118 件，大法官提出意見書數

計有 861 件，平均每件解釋案件提出意見書 7.30 件；新制施行 3

年來憲法法庭平均每件判決件提出意見書 4.35 件，明顯較舊制 101

至 110 年各年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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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聲請閱卷裁定情形分析 

憲法訴訟審查程序的公開透明為新制著力建構的重點之㇐，其

中具體作為乃比照其他審判體系法院，兼設閱卷制度，而不同於法

院僅有閱卷制度封閉式提供當事人、訴訟代理人、參加人及其他經

許可之第三人等知悉案件資訊。 

新制施行 3 年總計有 175 件次聲請(詳下列統計表)，由「當事

人、訴訟代理人或辯護人、經當事人同意或釋明有法律上之利害關

係之第三人聲請」計 161 件次，裁定情形為「許可」156 件次，「部

分准許」4 件次，其他(撤回)1 件次；由「其他第三人聲請」14 件

次，裁定情形均為「駁回」。 

 

 

單位：件次

計 許可 駁回
附

條件
准許

部分
准許

以告
知

查詢
方法
代之

其他 計 許可 駁回
附

條件
准許

部分
准許

以告
知

查詢
方法
代之

其他

175 161 156 - - 4 - 1 14 - 14 - - - - 
132 120 116 - - 3 - 1 12 - 12 - - - - 
43 41 40 - - 1 - - 2 - 2 - - - - 
38 37 35 - - 2 - - 1 - 1 - - - - 
24 23 21 - - 2 - - 1 - 1 - - - - 
14 14 14 - - - - - - - - - - - - 
59 54 52 - - 1 - 1 5 - 5 - - - - 
46 43 42 - - - - 1 3 - 3 - - - - 
13 11 10 - - 1 - - 2 - 2 - - - - 
78 70 69 - - 1 - - 8 - 8 - - - - 
62 54 53 - - 1 - - 8 - 8 - - - - 
16 16 16 - - - - - - - - - - - - 

112年
另分新案
未分新案

113年
另分新案
未分新案

111-113年
另分新案
未分新案

111年
另分新案
未分新案

憲法法庭案件聲請閱卷裁定情形

年   別
及

案件類別
總計

當 事 人 、 訴 訟 代 理 人 或 辯 護 人 、
經當事人同意或釋明有法律上之利害
關 係 之 第 三 人 聲 請

其 他 第 三 人
聲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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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審查庭㇐致決不受理占比分析 

憲法訴訟新制未採行強制代理且未徵收裁判費用情況下，為使

憲法法庭有限司法資源做最合理的運用，憲法訴訟法設計審查庭程

序審查機制，得由審查庭 3 位大法官㇐致決作出不受理裁定 ，以

利有效率過濾不合程式之案件，使憲法法庭 15 位大法官能集中心

力與時間於受理案件之實體審理，以作成裁判。 

新制施行 3 年總計不受理裁定 6,341 件(詳下列統計圖)，其中

由各審查庭 3 位大法官㇐致決不受理裁定 6,145 件，經憲法法庭

15 位大法官作出之不受理裁定 196 件，審查庭程序審查不受理裁

定占比為 96.91％。若按年度觀察，以新制第㇐年之 111 年 99.21％

較高。 

 


